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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今天「守法」了嗎？ 

  國無法不治，民無法不立。這個世界需要各種不同層級、

不同性質的「法律」，以維繫它的和諧運作；然而，有了綿密

如麻的法律之後，真的能夠使家庭喜樂、國家社會安定、世

界和平嗎？事實不然，因為「知法」與「守法」之間有時候是有差距的。 

 

 我們從出生後開始經歷家庭教育的「家規」、學校教育的「校規」及國

家社會的「國法」等不同成長階段的行為修正機制，在這過程當中我們會犯

錯、也會改正錯誤，漸漸地，我們會知道那些事是對的可以做，哪些行為是

錯誤的不該做。國立臺灣大學前任校長李嗣涔曾有一次於該校開學典禮的新

生訓練中，希望每位學生都能確實遵守「不作弊」、「不抄襲」、「不蹺課」、「不

亂停腳踏車」等校內規範。對於多數大學生而言，李校長語重心長的期盼或

許像是老生常談的言論，然而正是因為大家都抱著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

可以？」的心態，所以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及國家社會中，每天還是充斥著各

種不同違規違法事件，正如古人有云：「聞法」易、「守法」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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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最近好嗎？」、「吃飽了

嗎？」……這是我們常常在人際間聽

到的問候語，然而大家是否問過自己

或同學們：今天「守法」了嗎？ 

 

 讓「守法」融入我們的食衣住

行育樂，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「守

法」就不再是一個的名詞，而是時時

刻刻實行的動詞。 

 


